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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核发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通知
 市监食生〔202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加强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盐质量安全，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

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总局决定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核发食品生产许可证。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请企业应为盐业主管部门已颁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以下简称《证书》），并具备《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和《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二、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向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交《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材料和《证书》。申请企业名称、生产地址应当与《证书》保持一致。

　　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应按照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的“调味品”类别提出，类别编号为

“0306”，名称为“食盐”。品种明细为：1. 食用盐：普通食用盐、低钠食用盐、风味食用盐、特殊工艺食用盐,并

根据加碘情况在品种明细名称后注明“加碘”或“未加碘”；2. 食品生产加工用盐。

　　四、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收到许可申请后，应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

可审查通则》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认真组织开展审查，严格生产条件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现场核实

的，应当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对在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许可审查中已经按照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审查的，可简化许

可审查，不再进行现场核查。

　　五、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尽快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适时组织审查并核发食品生

产许可证，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许可证核发工作原则上于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

　　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将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食品生产许可信息报总局食品生产司。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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